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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

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47 号） （以下简称“《问

询函》”）。现将《问询函》全文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行业及经营情况、财务会计

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行业及经营情况 

1.年报公司行业情形部分披露，“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国内市

场竞争不断加剧，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企业经营压力巨大。”经营情况讨论

与分析中披露，“随着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天花板显现，

主营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同时又在主营业务分析中披露，“本报告期受国内经济

回暖，整体行业好转影响，我司出口及国内销售订单增加，主要产品普遍产销增

加。”行业形势前后披露不一致，行业变化对公司影响披露不清晰。请公司结合

本年度业绩和上下游情况明确披露行业信息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行业发

展趋势、竞争态势、行业格局、公司所属的行业地位、行业变化对公司的主要影

响等。 

2.根据年报披露的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公司一至四季度收入和净利润较为

平均，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0.82 亿、1.36 亿、3.86 亿和-1.47



亿，季度间波动较大。请结合公司主要业务的构成、业务特点、经营模式等，分

析并补充披露季度现金流大幅度波动并与净利润变动趋势相背离的原因和合理

性。 

二、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3.根据年报披露，本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 亿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3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远低于营业收入

的原因，并列示从收入调整为现金的计算过程。 

4.年报披露，因控股子公司狮溪煤业对其之前收购的鑫源煤矿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狮溪煤业于资产负债表日对该部分或有债务 7964 万元计提预计负

债。请公司补充披露狮溪煤业承担的或有债务的具体金额，以及对 7964 万元或

有债务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但存货期末余额为 11.2 亿，

金额较大。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50 万，其中库存商品 4.74 亿，计提跌

价准备 1852 万。请公司补充披露：（1）存货期末余额较大的原因，与公司“以销

定产”的经营模式是否相匹配；（2）计提跌价准备涉及的产品品种、计提依据及

主要考虑；（3）结合近两年行业市场情况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补充披露本期跌

价准备计提合理性，是否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匹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6.年报披露，本期研发投入中费用化金额 4837 万，资本化金额 4343 万，其

中费用化金额均为本期开发支出中转入当期损益。此外，年报显示，无形资产中

本期增加的 4851 万内部研发皆为非专利技术。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非专

利技术的具体名称以及将其资本化的依据；（2）目前各在研项目所处的研发阶段，

全部计入开发支出的依据，是否没有直接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若是，请公司说明

将研发费用先资本化计入开发支出再转入当期损益的原因和合理性。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7.年报披露，公司期末应收票据余额 5.69 亿，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

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余额为 11.68 亿，其中 11.3 亿为银行承兑票据，无期末未

终止确认金额。同时，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中贴现借款 11.44 亿，公司披露贴

现借款系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单位之间开出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开票”）并贴

现期末未到期余额。请公司：（1）逐笔列示开票人、持票人、开票时间、兑付期



限、票据金额、贴现率、贴现时点、贴现利息；（2）补充披露上述票据是否存在

自开自贴的情形，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3）补充披露公司不存在未终止确认

的应收票据但存在贴现借款的原因，说明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在现金流量表中如

何反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三、其他信息披露问题 

8.年报披露，本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共计 4831 万元，其中收到乳

源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587 万元。请公司核实对该笔补助

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9.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滚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短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且未履行相应的审议和披露程序。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用以购买理财产品的实际金额。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

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

相应修订。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2 日     


